
簡炳墀為2011年上水區鄉委會執行委員
會選舉候選人，該選舉於2011年3月15日
舉行。控罪指出，簡涉嫌於2011年2月27
日，在該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在無合
理辯解下，向另一名上水區村代表提供13
萬元，作為對方在該選舉中投票予他的誘
因，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11（1）（a）條。
資料顯示，簡炳墀於今年3月15日參加

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角逐執委一職，以
便晉身主席。

以16:40票負舊部侯志強
不過，他以16票比40票輸給前得力助手

侯志強。同月17日，在鄉委會執委選舉中
落敗的簡炳墀，因涉選舉舞弊，被廉政公
署人員拘捕，其後獲准保釋。
簡炳墀為香港賽馬會著名華人練馬師之

一，於2003年結束長達25年練馬師生涯。
他任職練馬師期間，5度奪得香港冠軍練
馬師、勝出超過840場頭馬、5奪最高榮譽
的香港打 大賽冠軍，以及4奪女皇盃冠
軍，戰績彪炳。

名練馬師曾任上水鄉會主席
簡炳墀言論出位，綽號繁多：最為人熟

悉的包括「食力簡」、「牙擦練馬師」、
「盃王」、「簡Sir」等。不過，亦因其言論
「肆無忌憚」，在圈內外惹來不少是非。

曾任職輔警的簡炳墀，生於香港上水松
柏塱村，是新界原居民。他除了於馬圈叱
風雲外，在本港政壇也十分活躍：曾為

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現任新界鄉議局永
遠顧問；又曾組織與新界鄉議局對立的新
界原居民議會，亦曾參選立法會議員但落
選。

涉13萬買票賄選
簡炳墀遭起訴
上水鄉委會選舉中舞弊 准保釋下周二提堂

A16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內地客金紫荊燒國旗事敗被拘

111內地客無台證滯港2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

灣仔金紫荊廣場昨日發生遊客縱火
燒毀國旗事件。一名7旬內地遊
客，在眾目睽睽下，突把懸掛在廣
場旗杆上的國旗降下，並用打火機
點火企圖焚燒。在場其他遊客見
狀，及時制止該遊客。及後，有遊
客把被燒穿數個小洞的國旗重新升
起。事後，警方以涉嫌干犯《國旗
及國徽條例》拘捕該名內地客，並
正追查其毀壞國旗動機。被燒毀的
國旗事後已由警方更換。
現場為金紫荊廣場，涉案被捕內

地男子姓朱（74歲），操普通話。
警員在其斜揹袋內檢獲一個打火
機，連同燒穿的國旗一併檢走調
查。事後，該內地男子被控以干犯
《國旗及國徽條例》，今晨解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訊。

徒手降旗點火 市民報警
事發昨日上午11時45分。據一名

姓簡目擊者表示，事發時，看見一
名老翁在眾目睽睽下，擅闖至廣場
旗杆下，徒手降下國旗，並由袋中
取出打火機企圖點火。由於大風關
係，國旗無法燒 。此時，有多名
遊人目擊，即上前喝止，但國旗已
被燒穿數個小洞。有市民馬上報
警。

仗義內地客重升國旗
另一名姓楊目擊者表示，在警

員到場前，數名年輕內地遊客把
受損國旗重新升起。當警員接報
趕至時，涉嫌縱火老翁仍在現場
徘徊，被遊人舉報。於是，警員
上前截查老翁，並在其斜揹袋中
檢獲一個相信與案有關的打火
機。有人突然反抗，並以普通話
大喊口號，迅被警員制止及帶署
調查。
鑑證科人員奉召到場，在旗杆掃

取指模。至下午1時半，負責升旗
儀式的警員到場，更換受損國旗，
並把損毀國旗帶走存案。
灣仔金紫荊廣場在回歸後，成

為內地旅客必遊景點。每日早上8
時舉行升旗儀式，晚上6時正則進
行降旗儀式，升旗時會播放國
歌。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

之「保護國旗、國徽」，任何人公
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
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罰款5萬
及監禁3年。而該法例第4條「不得
使用破損的國旗」，亦規定不得展
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
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名犯案纍纍、剛出獄不久、仍
未考獲正式車牌的「學神」司
機，去年在尖沙咀買醉後，駕私
家車載 3名女友人回家。途中，
以高速及「Z」形行駛，至葵涌和
宜合道時越過雙白線，與的士迎
頭相撞，釀成1死5傷。涉案「學
神」司機，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9
宗罪，下周一判刑。

有8次案底去年剛出獄
被告何偉輝（32歲）。控罪指，

他於去年9月26日，在道路上駕駛
私家車，引致44歲的士司機劉旭

麟死亡、3名分別姓李、陳及鄧女
友人（23至25歲）受傷。何涉危
駕致死、發生意外後以致他人身
體受傷及車輛受損後沒有停車、
沒有報告身體受傷的意外、沒有
提供呼氣測試、沒有遵從交通標
誌及違反學習駕駛執照條件等共9
項控罪。控方指，被告有8次案
底，包括販運危險藥物、搶劫等
曾判囚，至去年2月才刑滿出獄，
且被告從沒有正式駕駛執照。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與居於內

地的妻子育有一名7歲兒子。他事
發後怪責自己，衷心向受害者道
歉。

案情指，當日清晨5時45分，被
告於尖沙咀酒吧喝酒後，駕車載
3名女友人返回荃灣寓所，於青

葵公路上高速行駛。友人曾 其
慢駛，但被告沒有理會，更以「Z」
形行駛。至和宜合道時，車輛越
過雙白線，先擦撞客貨車右車
身，再與一輛載有男乘客的士迎
頭相撞。的士司機頭部重創，送
院後死亡。3名女友人及的士男乘
客均受傷，分別留院3至18天。
被告其後下車離開，步至葵涌

馬會泳池辦公室外不支躺下。警
員到場後，發現他受傷，身上有
強烈酒味。被告表示只是路過，
更拔足逃走，終被警員截獲拘
捕。但被告大聲呼叫，又拒絕進
行酒精呼氣測試。

「學神」危駕撞死人認9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 祖 ）無 藝員何啟南
（見圖）因租務問題，與洗
衣店店主發生口角，並毀
壞該店物品被捕。他早前
否認一項刑事毀壞控罪，
於觀塘裁判法院展開聆
訊。至昨日，何啟南被裁
定罪名成立，須賠償事主
450元及罰款3千元。
44歲被告何啟南，被控

於去年12月6日，在上海街
達美洗衣公司毀壞一部電
話及一對金屬鉸，總值港幣450元。
何啟南曾在多套無 劇集中飾演配角，如《烈火雄

心》、《刑警》、《畢打自己人》等，亦曾參演多套電
影，像《龍咁威2003》、《我要做Model》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一個參加香港台灣
8日遊的內地旅行團連領隊共111人，前晚來港後，
獲香港一間旅行社派出導遊接待。他們原定昨晚乘
夜機到台灣繼續餘下7日行程，但至晚上8時才發覺
並未辦妥入台證，滯留在紅磡民裕街鼓譟，驚動警
方到場了解。負責接待香港一日行程的旅行社亦派
員到場解釋。111人在紅磡滯留2小時後，終接受安
排，在晚上10時許，乘2大1小旅遊巴經落馬洲返回
深圳，向負責旅行社交涉。
據悉，該逾百人內地旅行團團友來自不同省市，

在深圳參加同一間旅行社港台8天遊，其中1日在香
港活動觀光，費用由6,800元至1萬元人民幣不等。

先返深圳與旅社交涉
負責接待旅行社崔先生表示，他們僅負責接待香

港的1日行程；入台證是負責主辦的內地旅行社辦
理，與他們無關。原定昨晚送他們到機場後便告一
段落，臨出發時，才發覺他們「無證」。而團友亦接
受他們的解釋，並接受安排，先返回深圳，再向有
關旅行社交涉。

無 藝員何啟南
刑毀罰款3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首席永遠名譽會長沈廣河先生BBS，不幸於
本月（7月）11日，在廣東省人民醫院辭世，積
閏享年86歲。謹定於本月28日（周四）下午3
時，於香港殯儀館地下壽山堂設靈。翌日（29日）
上午9時舉行公祭，10時30分大殮。隨即辭靈出
殯，靈柩奉移深圳大鵬灣華僑永遠墓園安葬。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對沈廣河先生的逝世，深感

惋惜哀悼，並將參與公祭。參加公祭的同仁，請
於本月29日上午9時，在香港殯儀館門口集合。

港島聯會前會長沈廣河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
去年5月在坪洲偷竊女村民一個價值360元胸圍，早前被裁
定盜竊罪成判罰3千元。他早前不服定罪，到高院上訴被
拒。他昨日再透過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到高院申請上訴終
院許可，仍遭法官張慧玲駁回。張官指案件不涉及重大公
眾利益，以及不涉及具爭拗性法律問題，遂駁回申請。

官指不涉重大公眾利益
現年45歲的上訴人馬浩輝，昨日並沒有到庭，只透過資

深大狀李柱銘代為申請上訴終院許可。李大狀要求終院審
核安排正式認人手續的須知，以及指出案件涉及重大公眾
利益。但張官指她於判辭中，並沒有否定警方安排正式認
人的手續，只是認為案件並不需要，所以並不涉及法律問
題；而且也看不到案件牽涉重大公眾利益，所以駁回馬的
終院上訴許可申請。

前大律師馬浩輝
偷胸圍上訴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08年於旺角嘉禾大廈5
級火中殉職的消防隊目蕭永方，其遺孀禤美英早前已獲僱
員賠償估計約為122萬元。她日前以遺產代理人身份，入
稟高院指消防處疏忽，要求處方賠償。
資料顯示，率先入稟區院的蕭永方同居女友盧秀欄，由

於身份未獲確立，被律政司撤回和解方案。不過，盧的女
友身份得到確立，相信可從禤獲賠的逾百萬元僱員賠償
中，分得四分之一。記者昨日曾到禤報稱的地址採訪，但
對方拒絕接受訪問。

救火烈士遺孀告消防處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國泰航空早前被裁定誹
謗機師，上訴庭把賠償額由5,610萬元減至1,190萬元。機
師昨日申請上訴終院，但遭上訴庭拒絕。機師一方指
出，國泰未有跟從合約列出的紀錄程序就辭退機師，但
被裁定不屬於不當解僱，認為終院應探討合約是否已為
僱員提供足夠保障。此外，機師一方希望終院釐清誹謗
案賠償額計算方法，並於庭外透露，將會直接向終院申
請上訴許可。

國泰誹謗案 機師擬終院申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無業漢自稱在深圳街頭
拾獲一支內藏3發子彈的生 短槍，因貪玩藏於內褲帶回
香港，但過關時被海關搜出毒品。他驚慌下「自爆」藏有
槍械，最後被捕。他昨日於高院承認無牌管有槍械及子
彈、藏毒共2罪，判囚8年。法官邵德煒不相信被告不知道
該槍仍可發射，但考慮他沒有用作犯案，並沒有重判。
被告吳志邦（31歲）去年因藏有武器罪判監，出獄4個

月即犯事。被告稱，在街頭拾獲涉案7.62口徑短槍，外殼
已生 ，不知道手槍仍可使用，卻能說出內藏3發子彈。
邵官不相信他對手槍狀況全不知情，但考慮到該槍不涉香
港境內罪案，沒證據顯示被告會用來犯法，加上他認罪，
遂酌情扣減刑期。
被告於去年10月19日在羅湖邊境過關時，手提行李被照

出藏有毒品，被海關扣查。期間，他「自爆」身藏內有3
發子彈的手槍，關員從其內褲中，搜出短槍及8粒藥丸。
他於警誡下表示貪玩，但自知犯法，所以被海關查問時主
動供出。

無業漢過關自爆藏槍囚8年

私家車攔腰撞
小巴空翻5人傷

■小巴男乘客被困，由消防員救出車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大涌橋路及油
麻地渡船街，昨日先後發生涉及小巴的交通意外，
共釀成15人受傷，但各人傷勢並不嚴重。其中，在
沙田失事的一輛專線小巴，被一輛懷疑衝燈的私家
車攔腰撞中，後翻一個觔斗始停下。期間，小巴壓
毀一段長約10米的路欄，小巴上4男女乘客受傷。事
後，乘客聯同受傷私家車司機送院敷治。
釀成5人受傷的交通意外，於昨日凌晨2時05分發

生。行走瀝源黃泥頭至旺角的通宵線專線小巴，載
多名乘客，沿大涌橋路南行開往旺角。小巴途經

火炭路期間，一輛私家車自火炭路東行駛出，懷疑
衝燈，當場攔腰撞向小巴右車身。
意外發生後，小巴嚴重毀壞，但司機無恙。由於

小巴屬於無安全帶設備的舊款車，車上3男1女乘客
受傷，其中一名男乘客更被困車內。消防員到場拯
救期間，小巴車底一度冒煙，須開喉撲熄。另一方
面，私家車司機腰部受傷，連同小巴4名乘客送
院。
5名傷者包括3男1女小巴乘客。其中，56歲姓廖男

乘客需要留醫，情況穩定。肇事受傷私家車司機28
歲姓鍾，與沒有受傷36歲姓龐小巴司機同通過酒精
呼氣測試。警方初步懷疑，私家車司機衝燈肇禍。

小巴油麻地撞燈柱10傷
此外，昨晨9時17分，一輛滿載乘客的公共小巴，

在油麻地沿渡船街南行，途至甘肅街失事撞毀一支
交通燈柱，62歲黎姓司機無恙，但車上3男7女（14
歲至57歲）受傷，敷治後全部無礙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牙擦練馬師」稱號的退休練馬師

簡炳墀（73歲），涉嫌於今年3月上水區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中，向另一名村代表提供13萬元，作為對方在該選舉中投票予他的誘

因，昨日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一項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的罪名，下

周二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簡已獲廉署准予保釋。

■簡炳墀今年3月被捕後獲准保
釋離開廉署。 資料圖片

■警員把受損國旗降下收回。

■探員把受損國旗小心檢走調查。 ■鑑證科人員在旗杆上套取指模。

■簡先生指，幸好當時大
風及有人阻止，國旗未致
嚴重焚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過百名參加港台8日遊內地團友因沒有入台證滯
留紅磡鼓譟，警方一度到場調停。


